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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综合治理”管理方式上

着眼“全面覆盖”管理范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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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委终身教育处副处长苏铁
介绍说，此次两个文件明确了职能
分工，教育部门总体牵头协调培训
市场综合治理工作，会同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民政、市场监管、文化旅
游、体育、科技、卫生健康等部门健
全市、区、街镇联动的培训市场综合
治理体系。

其中，由教育部门负责牵头协
调和组织各部门，做好文化教育培
训、文化艺术辅导、体育指导、科技
培训、婴幼儿照护服务（托育）和早
期发展指导服务等培训活动的管理
工作，并对经许可的文化教育培训
机构牵头做好监督管理工作；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牵头协调和

组织各部门，做好职业技能培训活
动的管理工作，并对经许可的职业
技能培训机构牵头做好监督管理工
作；民政部门负责牵头实施非营利
性培训机构的依法登记和相关监督
管理工作；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牵头
各部门实施营利性培训机构的依法
登记和无需许可的相关营利性培训
机构监督管理工作。

文件强调行为监管，明确各发证
机关加强对培训机构证照的监管，相
应行业部门加强对培训内容（含从业
人员任职资格）的监管，市场监管部
门加强对规范收费、食品安全、广告
宣传、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监管，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银保监局、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等部门加强对消
费贷款的监管，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
门、消防救援机构、公安等部门加强
对培训场地安全的监管，网信、公安
部门加强对网络信息安全的监管，税
务部门加强对税收的监管，其他相应
职能部门分别加强对培训场地使用
等各类事项的监管。

此外，还优化执法机制，明确由
市场监管部门集中行使原本由教育、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文化旅游、体育、
科技、卫生健康等部门依法行使的涉
及培训市场的有关行政处罚权以及
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权，
包括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调查、处
罚等。

上海再出规范培训市场“组合拳”

避免培训机构“无人管”“多头管”
今年以来，不时出现的培训机构“跑路”事件让不少家长提心吊胆。为进一步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切实维护培训市场正

常秩序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上海市政府近日公布了《关于加强本市培训机构管理促进培训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
称《发展意见》）和《上海市培训机构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监管办法》）。

青年报记者采访获悉，《发展意见》和《监管办法》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将通过提高综合治理实效，有效避免培训机
构“无人管”和“多头管”的现象。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一意见一办法”只是上海规范培训市场的起点，后续还将有
一系列配套措施和文件，以促进培训机构规范发展。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此次《发展意见》与《监管
办法》的一大亮点，就是在管理
范围上着眼“全面覆盖”，即：在
原来文化教育培训和职业技能
培训的管理范围基础上，增加
文化艺术辅导、体育指导、科技
培训、婴幼儿照护服务（托育）
和早期发展指导服务等各类培
训与类似服务（不含特殊培
训），将各类培训纳入“大教育”
培训市场的框架，推进建立健
全覆盖各类培训服务的综合治

理体系。
而另一大亮点则是在管

理方式上注重“综合治理”，
即：聚焦培训市场发展面临的
突出问题，坚持支持与规范并
重、事前审批与事中事后监管
并重、行业管理与行为监管并
重、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并重
原则，明确管理思路、强调部
门职能，多措并举提升培训机
构规范水平、促进培训市场健
康发展。

近年来，教育培训市场的迅猛发

展引起各方关注。一方面，培训机构

在满足市民多元多样学习需求、提供

就业岗位等方面确实发挥了相应作

用，但同时，个别培训机构违法违规

经营和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也确实

存在。

上海市民办教育发展服务中心

主任王欣说，2017年底，上海出台了

“一标准两办法“，截至今年11月，教

育部及相关部委两年内共密集颁布

了 9 个关于专项治理和规范管理培

训机构的文件（包括线上与线下）。

她认为，对比之前的相关文件，此次

上海出台的两个文件明确了指导思

想和目标，同时侧重对政府相关职能

部门提要求，“两个文件主要是作为

指导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工作或者追

责的依据，特别是在《办法》中，细化

明确各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监督管理

的具体职责分工，以及开展各项监督

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工作流程和保

障机制。”

王欣介绍说，此次两个文件提出

了综合治理全覆盖原则，不仅仅要求

将各类培训市场业务纳入管理范围，

而且还对应明确了相关职能部门对

各类培训机构服务类型的管理权

责。通过提高综合治理实效，可有效

避免“无人管”和“多头管”的现象。

此次，此次的文件提出鼓励成立

独立法人的培训行业组织，发挥行业

组织在权益保护、纠纷处理、行业信

用建设和信用监管等方面的作用，

“如果能充分发挥培训行业组织的作

用，将有利于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

重塑市场消费信心。”

培训机构怎么管？如何避免培
训机构“跑路”后消费者损失惨重？
此次上海出台的两个文件确定了治
理举措，将推进完善培训市场规范管
理“组合拳”。

第一要明确准入规则，细化机
构设置规定、完善分类设置标准；
第二要建立健全“黑白名单”制度；
第三要优化、推行培训合同示范文
本；第四要健全培训机构预收费用
管理机制；第五要促进社会共治，
鼓励培训机构、行业组织、新闻媒
体以及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培训市场
治理工作。

据统计，目前上海由教育部门发

放许可证的文化教育培训机构大约
2400家，由人社部门发放许可证的职
业技能培训约400多家。而管理范
围一旦覆盖到文化艺术辅导、体育指
导、科技培训、婴幼儿照护服务（托
育）和早期发展指导服务等各类培训
后，数量将大幅上升。

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林涛
介绍说，针对本次意见和办法中提
到的资金风险防范，行业协会将积
极组织培训机构代表，按意见要求
和相关保险公司沟通，探索实施履
约保证保险的方式，探讨行业内互
助保险基金的可行方案。同时按照
本次意见的要求，不强制诱导学员使

用消费贷款。
而针对学员权益保护的要求，

将积极推进培训机构健全自身的投
诉处理机制。有关行业组织第三方
投诉平台这方面，上海民协培专委
已经设立了行业的第三方投诉电
话。协会也将积极落实推进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对行业从业人员的资质
要求，同时加强从业人员专业能力
培养。培专委会员单位已经做过行
业自律公约的签署，对培训的内
容、教材的难度进度、培训的时间
等都做了要求，同时也已起草行业
示范合同，后期将加大在这方面的
推广。

教育部门总体牵头协调 市、区、街镇各部门联动 发挥行业组织作用
重塑市场消费信心

建立“黑白名单”制度 健全预收费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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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一意见一办法”只是上海规范培训市场的起点。 新华社资料图


